广州市人事服务中心2025-2026年政务信息化运维项目咨询服务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采购项目名称：广州市人事服务中心2025-2026年政务信息化运维项目咨询服务。采购预算金额为10.00万元。
二、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合同内容全部完成并通过甲方验收之日止
三、服务内容
为广州市人事服务中心2026年政务信息化建设提供信息化咨询服务，主要包括项目方案编制、修改完善、系统申报、专家评审、方案备案、招标需求编制以及项目建设实施等提供咨询服务，协助推进项目建设实施有关工作，具体包括：
1.调研与分析：通过对采购单位进行信息资产梳理、业务梳理和数据梳理，与采购单位进行深入的需求调研、讨论，整理收集的资料并加以分析，形成需求分析报告。
2.规划设计：对采购单位进行信息化内容规划，明确总体发展思路及策略，包括采购单位信息化主要理念、愿景目标、总体架构、规划内容、任务项目、资金匡算、保障体系、实施步骤、技术路线等。
3.项目方案编制：项目承接单位需按照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方案编制要求，完成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及运维服务类项目方案编制。
4.项目方案申报和备案：协助申报工作及项目管理系统录入、填报工作；协助采购单位参与项目方案专家评审会议，对项目方案进行陈述和解释并提供行业技术、信息等咨询，根据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对项目方案的评审意见修订项目方案,协助完成项目方案备案工作。
5.协助主体项目采购：协助采购单位编写建设开发类项目及运维主体运维项目的采购需求文件，并提供咨询意见。
四、支付方式
1.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办理财政集中支付手续，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10%；
2.乙方完成运维服务类项目方案编制，甲方办理财政集中支付手续，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40%；
3.完成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编制，甲方办理财政集中支付手续，向乙方支付合同尾款；
4.本服务项目为政府采购项目，合同款项的支付时间以财政下达资金为前提，如有达到支付条件但财政资金未到位的情形，则支付时间顺延；如下达财政资金不足以全额支付已达支付条件的合同进度款，可在财政资金额度内支付部分合同进度款，余下部分待资金到位后再支付，以上情况甲方并不因此承担违约责任。乙方不得据此迟延或拒绝履行本合同义务。
五、验收要求
1.成交供应商完成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及运维服务类项目方案编制，所编写的项目方案通过采购单位审核和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备案；
2.完成建设开发类项目方案及运维服务类项目采购招标需求文件编制，所编写的项目方案通过采购单位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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